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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程項目 1

通過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一日第 6 1 2 次會
議記錄草擬本

[公開會議 ]

1 . 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 (下稱「小組委員會」 )二零一八年
九月二十一日第 6 1 2 次會議記錄草擬本無須修訂，獲得通過。

議程項目 2

續議事項

[公開會議 ]

2 . 秘書報告並無續議事項。

[高級城市規劃師／港島黃偉賢先生此時獲邀到席上。 ]

港島區

議程項目 3

第 1 6 條申請

[公開會議 (限於簡介和提問部分 ) ]
A / H 1 7 / 1 3 9 擬在劃為「住宅 (乙類 )」地帶的香港淺水灣

淺水灣道 1 0 9 號影灣園地下 G 1 0 6 A 及 G 1 0 7 A 鋪
闢設社會福利設施 (幼兒中心 )
(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第 A / H 1 7 / 1 3 9 號 )

簡介和提問部分

3 . 高級城市規劃師／港島黃偉賢先生借助投影片簡介這宗

申請，並按文件詳載的內容陳述下列事宜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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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申請的背景；

( b ) 擬闢設的社會福利設施 (幼兒中心 )；

( c ) 政府部門的 意見 ── 政府部 門的 意見載於文件第 8
段。相關政府部門對這宗申請不表反對或沒有負面

意見；

( d ) 在法定公布期的首三個星期內，城市規劃委員會沒
有收到公眾意見書；以及

( e ) 規劃署的意見──根據文件第 1 0 段所載的評估，規
劃署不反對這宗申請。擬議幼兒中心會為區內的住

宅社區提供服務，亦符合「住宅 (乙類 )」地帶的規
劃意向。擬議幼兒中心規模細小，與商場 (即影灣園
商場 )內的其他商業用途並非不相協調。社會福利署
署長表示，擬議幼兒中心會受到《幼兒服務條例》

及《幼兒服務規例》的註冊管制和監管。擬議用途

不大可能會對四周地區造成任何負面影響。相關政

府部門對這宗申請不表反對或沒有負面意見。

[何安誠先生於此時到席。 ]

4 . 主席及一些委員提出以下問題：

( a ) 申請處所先前獲批給作補習學校的規劃許可是否仍

然有效，以及擬議幼兒中心是否要另外申請規劃許

可；

( b ) 擬議幼兒中心所服務的兒童的年齡組別為何；

( c ) 有關處所的通道和逃生途徑的資料；

( d ) 有否機制確保有關處所在設計上合適及安全；以及

( e ) 區內有否類似的幼兒中心，以及有否關於提供這種

設施方面的標準／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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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高級城市規劃師／港島黃偉賢先生作出以下回應：

( a ) 根據城市規劃委員會 (下稱「城規會」 )公布的概括
用途名稱，「補習學校」包含在「學校」用途內，

而「幼兒中心」 (「即《幼兒服務條例》所界定者，
指慣常於一天部分時間內或於較長期間內，為給予

照 顧 與 監 管 而 接 受 超 過 五 名 未 滿 六 歲 的 兒 童 的 處

所」 )則包含在「社會福利設施」用途內。雖然批給
有 關 處 所 作 補 習 學 校 用 途 的 先 前 規 劃 許 可 仍 然 有

效，但申請人仍須為這宗申請所涉及的幼兒中心向

城規會另外申請規劃許可；

( b ) 根據申請人所提交的資料，擬議幼兒中心的服務對
象是三歲以下的兒童；

( c ) 根據文件的繪圖 A - 2 和一張顯示了影灣園商場的布
局設計的投影片，有關處所位於地下一層，可由該

商場地庫樓層的室內落客區經一部扶手電梯接達。

申請人指出，擬議幼兒中心只會使用面向商場的入

口；

( d ) 根據《幼兒服務條例》及《幼兒服務規例》，幼兒
中心受到社會福利署的註冊管制和監管。該部門會

在註冊申請階段就有關處所的設計和結構／消防安

全事宜作出考慮，以及據此諮詢相關政府部門 (包括
屋宇署和消防處 )的意見：以及

( e ) 根據《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》，在提供幼兒中心方

面，當局沒有訂下固定的標準。在南區的現有和已

計 劃 提 供 的 幼 兒 中 心 服 務 名 額 分 別 為 1 1 4 5 和

1 2 4 5 個。現時手頭上沒有資料顯示該等設施是屬
於公營或私營。

[黎庭康先生於此時到席。 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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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議部分

6 . 由於關注到擬議用途在週末期間可能會對區內交通情況

造成影響，副主席建議加入如申請人所建議的適當規劃許可附

帶條件，以限制擬議幼兒中心在星期六及星期日的運作，部分

委員對此表示贊同。運輸署總工程師／九龍伍志偉先生在回應

主席的提問時再次確定，從交通方面而言，該署的其中一項考

慮因素，是申請人建議把擬議幼兒中心的運作時間局限在星期

一至星期五上午八時至下午六時。主席再問，對於運作時間的

限制可否在契約方面處理。地政總署助理署長／區域 1 黃善永
先生回應說，由於擬議發展可能無須進行契約修訂，因此加入

這種限制或會有困難。

7 . 一 些 委 員 表 示 ， 在 擬 議 幼 兒 中 心 的 運 作 和 安 全 事 宜 方

面，由於此等事項受社會福利署職權範圍內的註冊／發牌機制

所管制及監察，因此應把委員就這方面的意見轉達該署以作考

慮。

8 . 主席總結說，委員普遍不反對這宗申請，亦同意加入一

項如申請人所建議的規劃許可附帶條件，以禁止擬議用途在星

期六及星期日運作。

9 . 經商議後，小組委員會決定按照申請人向城規會所提交

申請的內容，批准這宗申請。有關的規劃許可有效期至二零二

二年十月五日止；除非在該日期前，所批准的發展已展開或有

關許可已續期，否則有關許可會於該日期後停止生效。有關規

劃許可須附加下列條件︰

「 ( a ) 如申請人所建議，不得於星期六及星期日在有關處

所內運作；

( b ) 在展開有關申請用途前設置消防裝置和提供滅火水
源，而有關情況必須符合消防處處長或城規會的要

求；以及

( c ) 倘未有履行上述規劃許可附帶條件 ( a )或 ( b )項的任
何一項，現時批給的規劃許可即會停止生效，並會

於同日撤銷，不再另行通知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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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0 . 小組委員會亦同意告知申請人，留意文件附錄 I I I 所載
的指引性質的條款。

[主席多謝高級城市規劃師／港島黃偉賢先生出席會議，解答委
員的提問。他於此時離席。 ]

九龍區

議程項目 4

第 1 6 條申請

[公開會議 ]
A / K 9 / 2 7 2 擬在劃為「住宅 (甲類 )」地帶的九龍

紅磡馬頭圍道 1 0 7 至 1 0 9 號 (單數 )、
榮光街 2 至 5 0 號 (雙數 )、環達街 1 至 1 3 號 (單數 )、
環發街 1 至 1 9 號、環興街 1 至 2 0 號、
環樂街 1 至 2 0 號及庇利街 3 至 2 1 號 (單數 )，以及
四條私家街道 (環達街、環發街、環興街及環樂街 )和
幾條小巷的市區重建局獲授權進行的庇利街／榮光街

發展項目 (下稱「市建局項目」 )地盤內，
在市建局項目下的擬議住宅／商業重建項目的地庫

闢設公眾停車埸 (貨櫃車除外 )
(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第 A / K 9 / 2 7 2 號 )

1 1 . 秘書報告，這宗申請由市區重建局 (下稱「市建局」 )提
交，申請地點位於紅磡。下列委員已就此議項申報利益：

李啟榮先生

(主席 )
以規劃署署長身分

－ 為 市 建 局 非 執 行 董 事 及 市 建 局

規 劃 、 拓 展 及 文 物 保 護 委 員 會

成員；

黃令衡先生

(副主席 )
－ 為市建局上訴委員團副主席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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潘永祥博士 － 為市建局非執行董事 ;市建局土
地 、 安 置 及 補 償 委 員 會 和 規

劃 、 拓 展 及 文 物 保 護 委 員 會 成

員 ； 以 及 市 建 局 市 區 更 新 基 金

董事會董事；

馮英偉先生 ]
為 市 建 局 市 區 更 新 基 金 董 事 會

董事；
]

羅淑君女士 ]

邱浩波先生 － 市 建 局 灣 仔 分 區 諮 詢 委 員 會 前

委員；

何安誠先生 － 目前與市建局有業務往來；

黎庭康先生 － 其 公 司 目 前 與 市 建 局 有 業 務 往

來；

劉竟成先生 － 為香港房屋協會僱員及總監 (物
業發展及巿場事務 )，該協會現
正 與 市 建 局 商 討 房 屋 發 展 事

宜；以及

蔡德昇先生 － 在紅磡擁有一個單位。

1 2 . 小組委員會備悉，申請人要求延期考慮這宗申請。由於

李啟榮先生 (主席 )、黃令衡先生 (副主席 )、何安誠先生和潘永
祥博士涉及直接利益，小組委員會同意他們可留在席上，但不

得參與討論。由於馮英偉先生、邱浩波先生和羅淑君女士所涉

利益屬間接性質，黎庭康先生和劉竟成先生並無直接參與這宗

申請，而蔡德昇先生的物業並非直接望向申請地點，因此小組

委員會亦同意他們可留在席上。

1 3 . 小組委員會備悉，申請人在二零一八年十月二日要求延

期兩個月才考慮這宗申請，讓其有時間準備進一步資料，以回

應運輸署的意見。這是申請人首次就這宗申請要求延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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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4 . 經商議後，小組委員會決定按申請人的要求，延期就這

宗申請作出決定，以待申請人提交進一步資料。小組委員會同

意，這宗申請須在收到申請人的進一步資料當日起計兩個月內

提交小組委員會考慮。倘申請人所提交的進一步資料不包含重

要的內容，可在較短時間內處理，這宗申請可於較早的會議上

提交小組委員會考慮。小組委員會亦同意告知申請人，小組委

員會已給其兩個月時間準備所要提交的進一步資料，除非情況

極為特殊，否則不會批准再延期。

議程項目 5
第 1 6 條申請

[公開會議 ]

A / K 1 0 / 2 5 9 擬在劃為「綜合發展區 ( 2 )」地帶的九龍馬頭角
木廠街 5 號 (九龍內地段第 7 6 2 6 號 )和 7 號
(九龍內地段第 7 6 2 8 號 )及宋皇臺道 7 0 至 8 0 號
(九龍內地段第 1 0 5 7 8 號 )進行綜合住宅及商業
(食肆、商店及服務行業 )發展 (修訂核准總綱發展藍圖 )
(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第 A / K 1 0 / 2 5 9 A 號 )

1 5 . 秘 書 報 告 ， 這 宗 申 請 由 滿 恒 利 地 產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( 下 稱
「滿恒利公司」 )提交。城市規劃顧問有限公司 (下稱「城市規
劃公司」 )、毅達集團有限公司 (下稱「毅達公司」 )和傲林國際
設計有限公司 (下稱「傲林公司」 )是擔任申請人顧問的其中三
間公司。下列委員已就此議項申報利益：

黎庭康先生 － 其公司目前與滿恒利公司、城市規

劃公司、毅達公司和傲林公司有業

務往來；以及

何安誠先生 － 過往與城市規劃公司有業務往來。

1 6 . 小組委員會備悉，申請人要求延期考慮這宗申請。由於

黎庭康先生和何安誠先生並無參與這宗申請，小組委員會同意

他們可留在席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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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7 . 小組委員會備悉，申請人的代表在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

日要求延期兩個月才考慮這宗申請，讓申請人有時間準備進一

步資料，以回應政府部門的意見。這是申請人第二次就這宗申

請要求延期。自上一次延期後，申請人提交了進一步資料，包

括對政府部門意見的回應、經修訂的總綱發展藍圖、樓宇平面

圖、截視圖和經修訂的技術評估。

1 8 . 經商議後，小組委員會決定按申請人的要求，延期就這

宗申請作出決定，以待申請人提交進一步資料。小組委員會同

意，這宗申請須在收到申請人的進一步資料當日起計兩個月內

提交小組委員會考慮。倘申請人所提交的進一步資料不包含重

要的內容，可在較短時間內處理，這宗申請可於較早的會議上

提交小組委員會考慮。小組委員會亦同意告知申請人，小組委

員會已給其兩個月時間準備所要提交的進一步資料。由於這已

是第二次延期，而小組委員會已給予申請人合共四個月時間準

備所要提交的進一步資料，除非情況非常特殊，否則不會批准

再延期。

議程項目 6
其他事項

1 9 . 餘無別事，會議於上午九時三十分結束。


